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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消費卡”的經濟學分析

鄧卓輝

澳門經濟學會會員

一、引言

隨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蔓延，拖累環球經濟，對澳門經濟造成明顯

衝擊，且本次疫情時間更與來澳旅遊傳統旺季春節重疊，博彩業、酒店業、餐

飲業、旅遊業和零售業等首當其衝受到嚴重影響。此外，抗疫期間延長假期或

推遲開工，市民大眾減少外出活動，導致本地消費開支明顯減少，全年經濟下

行壓力大增。

為此，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以“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為

整體方向，其中包括提前發放本年度的現金分享、臨時多發一次醫療券、提升

2018年度職業稅的退稅金額上限、提高2020年度職業稅的可課稅收益的固定扣

減、豁免2019年度向澳門居民住宅所徵收的全部房屋稅、豁免用戶繳交三個月

水電費，以及推出面向中小企的臨時援助計劃。2020年4月公佈的第二輪抗疫經

濟援助措施，包括向合資格本地僱員派發15,000元現金、自由職業者派10,000元

現金，企業按僱員人數獲派15,000元至200,000元現金，以及向全民派發兩期金

額合共8,000元的電子消費卡。首兩輪援助措施合計預算約525億元，等於本地

生產總值的12%，援助力度之大是澳門歷史上空前的，在國際上比較來說也是

鮮見。

支援措施的其中一個亮點，當屬首次推出的“消費補貼計劃”。計劃作為

一項促進經濟的特別措施，具體是向每名居民，包括永久及非永久居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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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金額為澳門元3,000元的電子消費卡，消費卡以“澳門通卡”的形式發放，

旨在提振澳門經濟，刺激內需，支持企業繼續經營，穩定就業市場，達致“齊

消費，促經濟；促內需，穩就業”的目標。2020年4月特區政府公佈，會再向居

民發放第二期的電子消費卡，金額為每名居民5,000元，即兩期合計每名居民可

獲金額8,000元的電子消費卡。計劃自宣佈推出後即引起社會及商界廣泛關注，

本文嘗試從經濟學理論的視角，分析和探討有關政策。

二、消費補貼計劃概述

“電子消費卡”是特區政府透過第6/2020號行政法規《消費補貼計劃》推

出的臨時性計劃。第一期成功於網上登記並到指定地點領卡的居民，可在5月至

7月的3個月內持卡消費，透過市場機制將資金投放至商戶。有別於現金分享，

電子消費卡具有時限性，以促進居民短期消費，而且只能留澳門消費，使用期

屆滿後卡內餘額自動全數退還政府。在使用範圍方面，可於接受“澳門通卡”

交易的場所購買貨品或服務，除了不得在博彩場所、金融機構、當押舖等場所

使用，以及不得支付自來水、電力、燃料、電訊服務、跨境交通、醫療服務等

費用外，可用於零售、餐飲以及其他服務業等多個行業，故預計大量中小企，

包括設於社區或旅遊度假設施內的商戶均能受惠。根據第6/2020號行政法規的

規定，電子消費卡僅可用於購買貨品或服務，不得以任何方式兌換為現金，否

則有關電子消費卡將被終止使用，違法者須返還違法使用的款項以及尚須負上

倘有的法律責任。若以約73萬名澳門居民每人人均可消費8,000元計算，包括

居於外地的居民可授權在澳親友代為領卡消費，估計政府對計劃的投入約58億

元，具體視乎實際領卡人數及消費額。

電子消費卡是澳門首次以發放“消費券”的形式振興經濟的新措施。“消

費券”實質是代用券的一種，是實現經濟政策的工具之一。政府或者企業發放

給民眾“消費券”，作為民眾未來消費時的支付憑證，期待藉由增加民眾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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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力與消費欲望的方式以振興消費活動，進一步帶動生產與投資等活動的成

長，加速景氣的復甦。雖然“消費券”是以促進消費為目的，但也可作為社會

救濟工具之用，也有兩者混合的情況。

2008年底，“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也曾建議中國政府，與其開展4萬

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不如向全民發放總計1萬億人民幣的購物券，人均800元人

民幣左右，限期3個月消費，刺激有效需求，提振經濟。亞洲先後有日本、台灣

地區、泰國、中國內地及澳門特區發行過類似的“消費券”，名目雖各有異，

但論人均金額之大，並以如此普及而平等之方式發放的，澳門是次電子消費卡

的規模實屬罕見。例如，中國內地同為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濟衝擊，至2020年4月

已有近50城推出“消費券”政策，總發放規模從數百萬元到上億元不等，從發

放規模看最大的城市當屬杭州，由政府補貼5億元人民幣，商家優惠額度11.8億

元人民幣，總額達16.8億元人民幣，但仍少於澳門的58億澳門元，而且杭州是

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城市，而澳門即使計及居外地居民人口也不過數十萬人，相

比差距很大。

三、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的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預測，新冠疫情將嚴重影響全球所有地區的

經濟增長，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衰退程度或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

機引發的經濟下滑，成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差的全球經濟衰退。中國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20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上年同期下降6.8%，

為1992年開始公佈季度GDP數據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澳門屬外向型微型經濟體，對服務出口的依靠程度甚高。2019年，經濟受

投資及服務出口下跌拖累，自第一季起已出現負增長，全年實質收縮4.7%。踏

入2020年之際，受疫情影響，訪澳旅客數量大幅下滑，今年一月份為285.0萬人

次，同比減少16.8%；二月份更只有15.6萬人次，大減97.2%，上半年形勢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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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限制維持的前提下，亦不容樂觀。旅客消費是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撐之一，

故旅客的大幅減少勢必為各行業帶來衝擊。

本文的表一及表二，整理分析了澳門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及主要支出項目的數值及結構。2019年澳門約4,347億元的GDP中，淨出

口約為2,176億元，佔GDP的比例超過50%。眾所周知，澳門的淨出口其實主要

就是為外地旅客提供博彩、旅遊、各項消費等的服務出口。表三再細化分析服

務出口總值的構成，可見澳門的服務出口主要是以非本地居民在本地的消費支

出為主，有約3,190億元，佔GDP比例達到73%，當中約2,359億元屬於非本地居

民在澳門的博彩支出，另有約831億元屬於其他支出。因此，如果旅客的減少幅

度全年平均預計達到50%的話，其在本地的消費支出亦會相應減少，對總體經

濟的影響不言而喻。

表一：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及主要支出項目 (單位：百萬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 私人消費 政府支出 投資 淨出口

Y C G I NX

1990 25 835 11 817 2 651 5 940 5 426

1995 55 743 22 906 5 366 14 780 12 691

2000 53 938 24 800 6 770 5 643 16 725

2005 96 872 30 905 9 527 24 878 31 563

2010 225 051 52 614 18 414 29 938 124 085

2015 362 213 94 527 34 780 91 005 141 902

2019 434 670 110 216 45 171 61 666 217 617

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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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結構

本地生產總值 私人消費 政府支出 投資 淨出口

Y C G I NX

1990 100% 46% 10% 23% 21%

1995 100% 41% 10% 27% 23%

2000 100% 46% 13% 10% 31%

2005 100% 32% 10% 26% 33%

2010 100% 23% 8% 13% 55%

2015 100% 26% 10% 25% 39%

2019 100% 25% 10% 14% 50%

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表三：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服務出口      (單位：百萬澳門元)

服務出口� 

總值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 

市場的消費支出 其他服務

博彩 其他

2015 266 568 181 891 64 448 20 230

2016 263 745 177 397 65 319 21 029

2017 311 622 209 901 77 212 24 510

2018 352 255 239 287 88 036 24 932

2019 348 388 235 929 83 068 29 391

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旅客數量短期內難以迅速回復，唯有寄望促進本地消費，這相信亦是政府

發放電子消費卡的政策目的之一。根據本地居民總收入或本地生產總值會計帳

的基本原理，本地居民總收入(Y)或本地生產總值(GDP)為私人消費、企業投

資、政府支出及淨出口之加總(Y / GDP = C+I+G+NX)，刺激私人消費C，當然

有助於經濟成長的提升，尤其當淨出口NX低迷的時期。然而，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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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私人消費在GDP中的佔比近年只維持在約25%的較低水平，相比90年代

都在40%以上。箇中原因，當然是博彩專營權開放及內地個人遊“自由行”政

策實施後，旅客在澳門的消費日益膨大所致，澳門居民的私人消費與旅客在澳

門的消費(包括博彩消費及其他消費)，以佔GDP比重而言此消彼長。值得指出

的是，澳門的私人消費市場在總體經濟急速成長的背景下，就絶對值而言仍是

有了長足的發展，2019年時為1,102億元，是2000年時的3.7倍之多。回顧澳門

30年來經濟結構的變化，反映出澳門由回歸前一個以私人消費為主較為封閉的

微小經濟體，發展成一個打開門戶迎來四方客的著名旅遊樞紐。疫情突顯了澳

門經濟對服務出口的依重，這固然是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一種特

質，但同時也表現了“經濟適度多元”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四、消費卡與消費函數

透過電子消費卡及其他現金援助措施帶動消費、振興經濟之舉能否實現？

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邊

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即消費變動額和收入變

動額之間的比率，也就是每變動1單位的收入中用於消費的變動額，用公式表示

就是：

MPC = ΔC / ΔY

（ΔC是指消費的變動額，ΔY是收入的變動額。）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額外得到1元的可支配收入時，會把其中多少用於

消費。如果邊際消費傾向是0.2，會消費0.2元；邊際消費傾向是0.8，會消費0.8

元。凱恩斯認為，邊際消費傾向數值為正，但小於1，而且收入越是增多，用

於消費的佔比就越低，這是一條基本心理規律。現實中也是如此，例如居民提

前收到10,000元的現金分享，也不會全花掉，一部份用來消費，餘下的用來儲

蓄。邊際消費傾向(MPC)和邊際儲蓄傾向（MPS）之和為1。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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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 + MPS = 1

除了消費傾向，凱恩斯同時建立了“乘數效應”的概念。大意是說，收入

增加，會導致總需求成倍地擴大。假設澳門所有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都是0.8，一

位居民收到10,000元的現金分享，用其中8,000元購買防疫用品；藥房的東主得

到8,000元，用其中6,400元購買手機；手機店的東主得到6,400元，用其中5,120

元慰勞員工一頓豐富晚餐，如此類推。凱恩斯在消費傾向的基礎上，建立了一

個乘數原理，乘數原理的經濟含義可以歸結為，支出變動給國民收入總量帶

來的影響，要比支出變動本身更大，這種變動，往往是支出變動的倍數。比如

最初政府支出為1億元，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8，通過一系列派生的購買過

程，則會使社會總收入增加4倍，從而帶來5億元的效果。在增加的收入中，用

於消費的部份越大，支出引起的連鎖反應的效果也越顯著，總收入增長得也就

越快，乘數是邊際儲蓄傾向的倒數，它的大小取決於消費支出和再支出。因此

有：

乘數（Multiplier）= 1 / (1 - MPS)

以是次發放電子消費卡的情況來說，就是特區政府花出去的1單位貨幣支

出，成為澳門居民的1單位貨幣消費，澳門居民的這1單位貨幣消費，又會成為

其他商戶或個人的收入，而其他商戶或個人又會將這1單位的收入中，要麼用於

消費，要麼用於儲蓄(投資)，又會給其他的其他商戶或個人帶來收入；如此循環

下去，特區政府的1單位貨幣支出，就可能會為澳門的GDP帶來超過1單位貨幣

的增長。消費卡和其所發揮的“乘數效應”，在外部需求疲軟的情況下，有助

振興內需。

但這又涉及一個核心問題，澳門的邊際消費傾向(MPC)到底是多少？採用

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即單純以收入來解釋消費的簡單線性消費函數：

c = a + b*y (1＞b＞0)

(a是自發性消費額，即基本最低消費支出，不隨收入變化而變動；b是邊

際消費傾向，且有1＞b＞0；b*y是誘發性消費額，消費中受收入水平影響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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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以上文表一中澳門自1990年至2019年30年間的數據推算，假設y=本地生產

總值(GDP)，c=私人消費，計算數據中使用GDP代替y，因為澳門的本地生產總

值(GDP)與本地居民總收入(GNI)差異不大，計算得出：

c =11574(百萬元) + 0.20 * y

迴歸方程的調整R平方數值為0.96，說明本地居民的消費習慣在很大程度

上服從絕對收入理論，即平均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但邊際消費傾向

偏低，每1元的收入增加，只有約0.2元用於消費。雖然這一假說或過於簡單粗

略，用於預測時誤差較大，但也能反映出澳門居民隨着收入的增加，似乎對於

財富累積的興趣大於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指的本地居民總收入，是國民

經濟統計上的“居民”，實際包括了特區內的個人及機構，是指全社會從事各

類經濟活動所賺取的總收入，因此涵蓋了如博企和銀行等的大型企業所賺取的

收入。這些大戶坐擁龐大盈餘，或使計算得出的全社會的消費傾向偏低，故未

必能完全反映一般老百姓的邊際消費傾向。

表四引用統計局每五年一度的《住戶收支調查》數據作為參考。澳門平

均住戶消費佔平均住戶收入的百分比，由2002年時的82%下降至2017年時的

64%，△C消費變動與△Y收入變動的比例也呈下降趨勢。2017年與2012年相

比，澳門住戶平均收入增加了約14,000元，但住戶平均消費只增加了約6,300

元，邊際消費傾向約45%。這符合凱恩斯提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

意指人們的消費雖然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於增加消費

的部份越來越少，也由於這一規律的作用，出現消費不足，由此產生了有效消

費需求不足，並導致了就業不足。凱恩斯把“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看成是

資本主義社會就業不足及週期性爆發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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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住戶每月平均收入與平均消費支出      (單位：澳門元)

　
住戶收入  

( Y )

住戶消費  

( C )

消費佔收入比 

C / Y (%)

收入變化 
△ Y

消費變化� 

△ C

△ C / △ Y 

 (%)

2002年 13,279 10,887 82%

2007年 25,250 19,176 76% 11,971 8,289 69%

2012年 41,423 29,177 70% 16,173 10,001 62%

2017年 55,497 35,488 64% 14,074 6,311 45%

來源：統計暨普查局

電子消費卡的推出正是為了在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中，以財政政策緩解消

費不足，增加有效需求，同時穩定就業。消費卡具有期限性，數個月內不消費

則失效，而且政府會嚴打意圖把消費卡套現的“換錢黨”。因此，假設數十萬

居民都是理性經濟人的話，會把政府投入的約58億元全用於本地消費。但消費

後是否能拉動整體經濟則是後話，這又取決於澳門的邊際消費傾向(MPC)。

假設MPC=0.2，推算△Y= 58億 * (1/1-0.2) = 72.5億，以2019年澳門約4,347

億元的名義GDP計算，電子消費卡政策約可帶來1.7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效果，

換句話說，也可以是對經濟收縮的緩衝效果；假設MPC=0.3，推算△Y= 58億 * 

(1/1-0.3) = 82.9億，約可帶來1.9個百分點的經濟效果，或對經濟收縮的緩衝效

果；假設MPC=0.45，推算△Y= 58億 * (1/1-0.45) = 105.5億，約可帶來2.4個百

分點的經濟成長效果，或對經濟收縮的緩衝效果。

五、消費卡的替代效應

以上推算假設政府投入的58億元全用於消費，而澳門的邊際消費傾向在0.2

至0.45之間的話，對總體GDP成長的拉動作用約有1.7至2.4個百分點，也可以是

對經濟收縮的緩衝效果。就單項計劃而言，若能有此成效已屬不俗，因為還未

計算其他紓困措施的成效，以及不同措施之間的疊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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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電子消費卡的成效取決於兩大因素：1.政府最初投入的58億元

是否能短期內全數投入消費市場；2.由此產生的乘數效果有多大，這很大程度

又取決於消費者的MPC。就第一個因素，消費卡具有期限性，數個月內不消費

則失效，因此假設所有居民都會把政府投入的約58億元全用於本地消費，但這

58億元到底是居民“額外”的消費(誘發性消費)，還是只是用於日常的固定開銷 

(自發性消費)，這點十分影響計劃的成效。

這涉及“替代效應”的經濟學概念。每名居民自然有一定的根本固定開

銷，景氣樂觀期，可能多點“額外”的消費；景氣悲觀期、消費氣氛低迷期，

則傾向維持民生生活所需的基本開銷。如果居民只用電子消費卡替代一般性的

必要支出，就完全沒有經濟成長效果。因為居民只是把本來要消費的8,000 元，

由於政府的慷慨，大家用電子消費卡替代了原本要花的 8,000 元罷了，自己的

銀行戶口則存多了8,000 元，這8,000 元並沒有投入到消費市場。上述擬出的

拉動經濟成長率，得要是全民“亂花錢”，即是作出“額外”的消費，才有可

能辦得到。華人社會多有存款以應未來的習性，澳門的總儲蓄率更位居世界前

列，如果這筆原本要花費的錢被存起來，卻用消費卡替代，就不能擴大消費。

根據台灣地區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派發消費券的相關調硏 (Kan 

et al., 2017)，商戶在消費券的使用期間提供了大量折扣和優惠等活動，結果約

半數民眾被商戶的折扣優惠吸引，提高購物欲望，可以增加消費者約達48%之

多的額外消費額，這顯著的“新增效應”是對抗“替代效應”的關鍵策略。例

如，疫情中有某大博企項目內的不少品牌店推出“放血”式優惠，在各地入境

措施仍未放寬的情況下，居民只能留澳消費，引來大批居民到場搶購，間接帶

動整個博企項目的人流，場內其他店舖的生意也漸回升。此舉實值得中小企業

商戶效法，商戶應把握這波消費卡的熱潮，趁勢推出相關折扣優惠，各出奇謀

出招引客。商戶可推出“消費卡+”概念的各式促銷活動，放大消費卡的激勵效

果，例如在使用消費卡時，若搭配現金或刷卡加碼消費，可享折扣優惠；或向

使用消費卡的顧客提供延後優惠，吸引其作二次或三次的消費，這樣政府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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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上的1單位貨幣投入，就能對經濟成長衍生出1單位貨幣以上的拉動效果。

 

六、消費卡與通脹率

自計劃推出後，社會有意見擔心總值58億元的電子消費卡計劃會推高通脹

率。我們所說的“通脹率”，其實正確來說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率，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是澳門統計局按澳門住戶的整體開支模式編製而成的。這指數

的按年變動率，一般用以反映整體消費物價的升跌。澳門住戶的整體開支模式

是怎樣？根據統計局資料，佔比最大的是住屋及燃料 (33.75%)，其次是食物及

非酒精飲品 (27.94%)，兩者合共佔澳門住戶開支超過60%，換句話說，兩者的

價格變動對“通脹率”的影響超過60%。電子消費卡不得用於住屋開支，以及

不得繳交自來水、電力、天然氣、燃料、電訊服務、醫療、境外旅遊服務等費

用，剔除這些類別的支出，即使電子消費卡會推高物價，對整體物價的影響將

減少40%以上。即使消費卡真的能推高物價1個百分點，對“通脹率”的實際作

用亦最多只有0.6個百分點。

澳門近年通脹率維持在2至3個百分點的穩定水平。一如前述，額外消費才

能提振內需，在疫情持續的情勢下，不少發達經濟體或已面對通縮壓力，民眾

傾向擁現金為王，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時期，通脹壓力顯然不大，如何讓大家額

外消費，對抗“替代效應”，増加有效需求才是當務之急。

況且，電子消費卡使用場所廣泛，澳門市場小、交通方便、交易成本低、

同質性商品較多，很接近經濟學上所說的“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市

場”的特點是，市場上有許多經濟主體，這些經濟主體數量眾多，且每一主體

規模又很小，所以他們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通過買賣行為來影響市場上的供求關

係，也無法影響市場價格，每個人都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如果有個別商

戶提價，消費者自會懂得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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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及而平等的消費卡

現金分享或消費卡等俗稱“全民派錢”的政策，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也不

是一面倒討好的。以瑞士為例，2016年曾有決定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民發放

2.500瑞士法郎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UBI)”公投，即是“全民派錢”，但結果

反對者達77%遭否決。因為根據官方估算，瑞士將每年為此支出2.080億瑞郎，

其中1.530億瑞郎直接來自稅收，瑞士當年的財政預算收入只有666億瑞郎，

“全民派錢”意味“全民加稅”。

這在經濟學上稱作 “李嘉圖效應”，意指社會大眾認為政府執行財政擴張

政策，未來必以同等的稅收增加來因應，因此，民間的需求會下降，致財政支

出的擴張對整體經濟並無效益。“全民派錢”政策也可能發生“排擠效果”，

因為在很多國家，政府採取財政政策，如果不加稅，就只有發債，債務將“禍

留子孫”，這也代表融資成本及整體利率水平的揚升，對有效需求產生壓抑的

作用。

幸運的是，“李嘉圖效應”與“排擠效果”都不適用於當下的澳門。截至

2019年12月底，澳門的財政儲備5,794億澳門元，其中，基本儲備為1,488.9億

澳門元，超額儲備為4305.1億澳門元，足以應付525億元的抗疫支援措施，也反

映“積穀防饑”傳統智慧的重要。貨幣政策方面，澳門實行聯繫匯率制度，貨

幣間接與美元掛鈎，嚴格來說根本無主動的貨幣政策可言，只可使用財政政策

“救市”。本地利率隨美國再度開展無限貨幣量化寛鬆，已處於低無可低的狀

況，“排擠效果”並不存在。

因此，電子消費卡除“救市”的功能外，似乎還有“所得重分配”的作

用。政府從澳門較為充裕的財政儲備中，撥出一部份，不用太擔心財源的問

題，用以緩解居民在疫情陰霾下不同程度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基層家庭及短期

收入受疫情影響的居民。是次計劃社會工作局及民間社團等亦有協助弱勢群

體、長者居民等登記消費卡，適時給予協助，在景氣低迷時度過經濟難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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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帶來了安定的作用。

八、不能量化的效益

電子消費卡還有其他難以量化的效益，當中最重要的是提振消費信心。

消費卡計劃公佈後，隨即帶動了社會對消費市場的期盼，商戶紛紛展開宣傳及

推出各式各樣的消費卡優惠，更有博彩企業仿傚政府向員工發放消費卡。回歸

“經濟學”最基本原理：微觀經濟學要求的是“效率”與“公平”，而宏觀經

濟學首重的是“成長”與“穩定”。逢此大疫，一旦失去了消費信心，危機勢

必遞延至各行各業，甚至金融機構，蔓延整個社會。在全球經濟一片冰天雪

地之際，若本地消費能稍為回暖，猶如對重症病人，打一劑強心針，以恢復生

機，為日後的康復做好準備。經濟政策的直接經濟效果如何，或可以計量方法

評估，但其對政治、社會及民心的間接影響，則難以完全量化了。此外，消費

卡還可以起到保住就業、支持企業的間接作用，使中小企業覺得辛苦撐下去、

留住員工是有價值的，再配合政府針對企業機構及就業人員的各項援助措施，

可以起到良好的政策疊加效果，使實體經濟免陷於螺旋式的下滑。

政府對消費卡的各項宣導工作亦有助於提振居民對於景氣回暖的信心，並

強化居民在危機中對政府施政的信心。電子消費卡自公佈至派卡僅約兩個月，

包括政府部門及銀行在內共150個領卡服務點為所有居民服務。在政策開展的過

程中，各部門協調合作，表現了政府為跨部門協作及提高公共行政效率邁出了

積極的一步。

是次特區政府推出電子消費卡，澳門是疫情中首個向全民發放消費卡的地

區，且不設任何准入限制，人均額度亦冠全球，因此廣受國際矚目。除香港媒體

外，國內外主要媒體均曾以一定篇幅報導這項政策，包括線上的新媒體，並且多

持正面肯定的態度。計劃同時受到居於外地的澳門居民及海內外華人廣泛關注，

增加澳門的國際能見度，對澳門的國際形象及疫後復甦的信心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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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亦有助澳門推廣電子及移動支付。因應計劃，很多傳統中小企商戶申

請安裝機具，希望能夠分享到政策紅利，當中包括小販等疫前電子支付滲透率

極低的業界。為能讓更多商戶受惠於計劃，商會及社團等在政府的協調下，協

助小商戶申請安裝電子支付機具。由於有關機具除“澳門通卡”外，亦支援多

種常用的手機移動支付程式，因此是普及移動支付的一大契機，亦有助中小微

企業利用科技升級轉型。在全民參與電子消費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及

消費大數據，將貢獻未來澳門智慧城市的建設。

九、總結

電子消費卡是特區政府在景氣低迷，外部需求顯著減少的情勢下，以積極

的財政政策增加內部需求，為刺激經濟所採取的臨時性措施。根據本文第四節

的模擬估算，電子消費卡政策對促進居民消費，拉動整體經濟成長，或緩衝經

濟收縮具有一定的效果。雖然在全球疫情完全受控之前，電子消費卡作為一項

單一政策未必能完全抵銷澳門在服務出口上的損失，但配合政府針對僱員及企

業的其他援助措施，可以發揮良好的政策疊加效果，對保障居民就業、支持企

業繼續經營、穩定實體經濟有積極作用。 

電子消費卡的成效取決於兩大因素：1. 政府最初投入的約58億元是否能短

期內產生“額外消費”投入市場；2. 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發放電子消費卡

雖不能避免發生一定比率的“替代效應”，但亦同時存在相當顯著的“新增效

應”。研究顯示，商戶在活動期間配合政策主動提供折扣和優惠等，可以大幅

增加消費者的額外消費額，這“新增效應”是對抗“替代效應”的關鍵策略。

此外，分析預期電子消費卡對物價指數的影響應不大。

除了可量化的效益之外，電子消費卡還能帶來提振信心、協助居民度過艱

難時期、增加居民幸福感和獲得感的效果。其他外溢效果例如：提升居民對政

府的施政滿意度、增加澳門的國際能見度、推廣電子及移動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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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突顯了澳門經濟對服務出口的依重，同時也表現了“經濟適度多

元”之路仍然任重道遠。電子消費卡始終是一項短期財政措施，長遠應思考加

速產業結構調整等各項中長期的經濟奠基工作，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

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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